
國立中興大學 110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議記錄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第一次會議】 

會議時間：109 年 10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會議地點：圖書館六樓會議廳            

主席：薛富盛主任委員(吳宗明副主任委員代理) 

出席人員：各招生委員(如簽到單) 

紀錄：霍一菁 

壹、 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 

一、本校近年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情況統計如下： 

學年度 
類 別 

109 學年度 108 學年度 107 學年度 106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核 定 名 額  A 605 
(另有 42 外加) 

585 
(另有 34 外加) 

586 586 586 586 586 

報 名 人 數  B 1,132 1,213 1,014 997 1,063 889 875 

平均錄取率含

外加併計 A/B 
57.2% 51.0% 57.8% 59% 55% 66% 67% 

註 冊 人 數 C 
589 

(另有 42 外加) 

570 

(另有 34 外加) 
549 549 558 536 522 

招生缺額 A-C 16 15 37 37 28 50 64 

註冊率(不含外

加 ) C / A 
97.3% 97.4% 93.7% 93.7% 95.2% 91.5% 89.1% 

二、教育部核定本校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總量招生名額共 605 名；另有「培育大專校院智慧科

技(AI)及資訊安全碩士人才計畫」，教育部核定人工智慧與資料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續招外

加名額 24 名；資管系續招外加名額 10 名。另依據教育部「110 學年度半導體、AI、機械領域

招生名額擴充案」可申請擴充名額：人工智慧與資料科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申請 6 名、資管系

申請 6 名、機械系申請 4 名、化工系申請 7 名、材料系申請 4 名、精密所申請 7 名，尚待教育

部核定。本校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預計共 673 名(含 34 名外加名額、34 名擴充

名額)，實際招生名額以教育部核定結果為準。 

三、招生組業於 9 月中旬寄發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海報到各相關單位進行招生宣傳；另預定於 11 月

下旬至 12 月初進行電台廣播招生宣傳。 

四、本校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依各招生單位修訂意見，彙整如簡章草案。經調查各招

生單位意見，本學年度計有食生系一個單位，於 110 學年度辦理筆試測驗，其餘各單位辦理審

查、面試測驗。預訂於第一梯次放榜的系所計有國政所等 11 個單位，另中文系等 13 個單位預

定於第二梯次放榜。 

 



參、提案討論 

案由一： 請修訂「國立中興大學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班同等學力申請入學資格作業要點」及資

格審查申請表，提請討論。 

說明： 

一、近年招生期間，因最高學歷未達大專以上之有志報考人士屢次提及「如何定義高階經理人」，

以其法條設立之精神，應由本班招生委員會就報名考生提供之經歷文件，進行質性審查，判斷

考生是否符合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 

二、EMBA 擬修訂同等學力申請入學資格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須有擔任高階經理人十年（含）

以上之工作經歷」，修正為「報考企業領袖組須有擔任高階經理人十年(含)以上之工作經歷」；

報考聯招群、兩岸台商組及越南台商組須有十年(含)以上之工作經歷。」 

三、EMBA 於 109 年 10 月 7 日召開「班務會議討論通過修訂「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班同等學力

申請入學資格作業要點」及資格審查申請表，原內容及其修改對照請參考附件一，修改後資格

審查申請表內容請參照簡章草案第 47、48 頁。 

四、以「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六條及第七條條件報考者，其應考資格應先經該系所招生

委員會初審後，提送校級招生委員會審查，經審查通過始得准其報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 請審訂本校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照 109 年 8 月 26 日全校招生試務檢討會議討論結果，本校 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

名日期訂於 109 年 11 月 30 日~12 月 14 日，筆試日期訂於 110 年 2 月 7 日(星期日)。 

二、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草案)已彙整如附件二，敬請審訂： 

(一)重要日程表及招生作業日程表(如附件三)。 

(二)招生簡章第壹至第拾項內容。 

(三)招生簡章第拾壹項「招生系所(班、組、學程、聯招群)、招生名額、考試項目」及第拾貳項

「筆試時間表」相關內容。 

(四)簡章附錄及附表。 

決議： 

一、第拾壹項「招生系所(班、組、學程、聯招群)、招生名額、考試項目」內容修正通過，其餘照

案通過。 

二、110 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如附件二(於招生資訊網公告)、招生作業日程表如附件三。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 

  




